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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職務宿舍借住暨管理要點 

100.12.27第 1次「職務宿舍借住暨管理要點(草案)」訂定規畫委員會審議通過 
101.03.13「職務宿舍借住暨管理要點(草案)」公開說明會建議 
101.03.27第 2次「職務宿舍借住暨管理要點(草案)」訂定規畫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5.09第 372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1.06.19教育部臺總(一)字第 1010095824號函建議修正 
101.07.25教育部臺總(一)字第 1010130731號函核定 
103.11.06第 9次職務宿舍調配委員會修正第二點、第四點、第五點、第十點、第十二點及

第十六點部分條文 
103.12.03第 422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修正第二點、第四點、第五點、第十點、第十二點及

第十六點部分條文 
103.12.25教育部臺教秘(一)字第 1030189150號函建議修正 
104.05.05第 11次職務宿舍調配委員會修正第 5點、第 7點、第 9點、第 10點、第 11點、

第 12點、第 13點、第 16點及第 17點部分條文 
104.06.10第 435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修正第 5點、第 7點、第 9點、第 10點、第 11點、

第 12點、第 13點、第 16點及第 17點部分條文 

104.07.09教育部臺教秘(一)字第 1040088453號函建議修正 
104.10.13第 12次職務宿舍調配委員會修正第 5點、第 14點、第 16點及第 17點部分條文 
104.11.11第 443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修正第 5點、第 14點、第 16點及第 17點部分條文 
104.12.04教育部臺教秘(一)字第 1040166274號函建議修正 
105.01.11第 13次職務宿舍調配委員會修正第 14點第 1款部分條文 
105.01.27第 448次行政會議修正第 14點第 1款部分條文 
105.03.23教育部臺教秘(一)字第 1050035180號函核定 
107.05.30第 18次職務宿舍調配委員會修正第 5點及第 10點部分條文 
107.06.27第 497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修正第 5點及第 10點部分條文 

107.08.27教育部臺教秘(一)字第 1070138635號函核定 
108.12.10第 21次職務宿舍調配委員會修正第 1點、第 5點、第 8點、第 9點、第 10點及

第 27點部分條文 
109.07.14第 540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修正第 1點、第 5點、第 8點、第 9點、第 10點及第

27點部分條文 
109.09.11教育部臺教秘(一)字第 1090125058號函建議修正 
109.12.29第 23次職務宿舍調配委員會修正第 8點、第 9點部分條文 
110.05.04第 555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修正第 8點、第 9點部分條文 
110.05.19教育部臺教秘(ㄧ)字第 1100068789號函核定 
113.04.18第 30次職務宿舍調配委員會修正第 2點、第 4點、第 5點、第 9點、第 10點、

第 11點、第 13點及第 16點部分條文 
113.05.14第 606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修正第 2點、第 4點、第 5點、第 9點、第 10點、第

11點、第 13點及第 16點部分條文 

113.07.10教育部臺教秘(ㄧ)字第 1130065296號函核定 

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職務宿舍借住暨管理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依行政院頒

發宿舍管理手冊及本校實際需要訂定之。 

二、本校編制內之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專案教師及其他經校長核定相當教師

資格者) (以下簡稱教師)，委任以上職員、駐衛警 (以下簡稱職員)，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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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以下簡稱職工)，約用人員、校聘人員(以下簡稱契僱人員)，得按本

要點之規定申請借用職務宿舍。 

前項所稱專案教師係指依據本校進用專案教師實施要點進用之教師。約

用人員係指依據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進用之人員。校聘人員係指依據本校

計畫專任人員薪資基準表支薪之校聘辦事員、校聘助理員及校聘組員。 

三、為使本校職務宿舍之配借與管理等事務公平合理，特組成宿舍調配委員會

（以下簡稱調配委員會），審核及研議有關職務宿舍之借住、改借、調配、

收回及管理等與宿舍相關之事宜，並陳請校長核定。 

四、調配委員會組織要點： 

(一) 調配委員會除總務長為當然委員外，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各推

選教師代表一人，職員代表，職工代表及契僱人員代表各一人組成，並

由總務長擔任召集人。 

(二) 調配委員任期二年，並得連任。 

(三) 調配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經營管理組(以下簡稱經管組)組長兼

任；幹事一人，由宿舍業務承辦人兼任，辦理本會業務。 

(四) 調配委員會委員如因故不克出席會議時，得授權代理人代為出席。代

理人得參與投票，並以一次代理一位委員為限。 

調配委員對本身有利害關係之議案，應行迴避。 

總務長得視實際需要召集開會，並得邀相關人員列席，開會時非有應出

席人員過半數之出席不得開議，非有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不得決議。 

五、本要點所稱職務宿舍，分為首長宿舍、多房間職務宿舍及單房間職務宿舍。 

(一) 首長宿舍：提供本校校長任職期間借住之宿舍，借住期限與校長聘期

同。 

(二) 多房間職務宿舍： 

１、獨棟式學人宿舍： 

提供本校專任教師有配偶或直系親屬隨居任所者申請，但在本校任

教滿八年以上者雖無眷屬隨任，亦得申請借用。 

２、教職員宿舍(公寓式)：供本校專任教師、職員、職工，有配偶或直

系親屬隨居任所者申請，但在本校任教(職)滿八年以上者雖無眷屬

隨任，亦得申請借用。教職員宿舍中至少應保留二戶供職員申請借

用，並且與教師分開比點。 

３、學人會館乙式房間(一房一廳)：提供本校專任教師有配偶或直系親



第 3 頁，共 8 頁 

屬隨居任所者申請，但在本校任教滿八年以上者雖無眷屬隨任，亦

得申請借用。 

４、依據本款規定申請入住各式多房間職務宿舍之借住期限，合計以十

五年為限，期滿應即遷離，否則依契約書約定辦理。 

(三) 單房間職務宿舍(學人會館丙式房間-套房式)： 

１、提供本校無眷屬隨居任所之教師、職員、職工及契僱人員借住，借

住期限以十年為限。 

２、單房間職務宿舍中至少應保留十一戶供職員申請借用，保留二戶供

職工申請借用，保留五戶供契僱人員申請借用，各類申請人分開比

點。 

３、待借用之單房間職務宿舍，得先提供新進教師及職員自報到日起算

半年內申請借住，並於該借住期限內向宿舍調配會補提申請資料並

參加積點評比，經評比積點後，仍在可配住名額內時可優先選擇原

住之宿舍，借住年限亦應計入規定住宿年限中一併計算。如果未在

可配住名額內，則應在報到日起半年內遷出宿舍。 

(四) 為保障不同職務宿舍申請人的權利，不得要求將單房間與多房間職務宿

舍之住宿年限互相挪用。 

本要點通過前，現住戶及續住戶之借住期限，仍應以原（契約）期限為

準，如欲續住得重新申請，經評比積點後，現住戶之積點排序仍在可配住名

額內時，可優先選擇原住之宿舍。 

本要點通過前已住宿之借住年限亦應計入規定住宿年限中一併計算。 

六、學人會館、學人宿舍及教職員宿舍應設自治會，由全體借住教職員工組成，

辦理宿舍自治事項。 

七、（刪除） 

八、 本人或配偶以及隨任之直系親屬，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借用

職務宿舍；已借用者，應於獲輔助、補助、安置或承購後三個月內騰空遷

出，交還本校： 

(一) 曾獲政府輔助、補助購置或承購住宅，包括曾獲政府負擔補貼利息之輔

助、補助購置住宅貸款及曾承購政府興建優惠計價之住宅等。 

(二) 曾獲公有眷舍處理之一次補助費，或配住眷舍經核定騰空標售而未依規

定期限遷出。 

(三) 曾獲公有眷舍現狀標售得標人安置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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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前項第一款情形之人員，因職務調動，致購置住宅地點與工作地點之

距離，於當日通勤往返顯有困難者，得由校長核准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 

本人及配偶同係軍公教人員者，借用多房間職務宿舍，以一戶為限。 

九、借住職務宿舍之一般原則： 

(一) 單房間職務宿舍及多房間職務宿舍應分開申請及評比積點，除法令另有

規定以外，多房間職務宿舍借住期限合計以十五年為限，單房間職務宿

舍借住期限合計以十年為限。 

(二) 前款借住期限屆滿，仍有借住宿舍需求者，得提出借住申請，但其序位

應列於借住宿舍年限未滿申請者之後，每次申請得住宿年限以四年為

限。惟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申請者其排序序位不受本款但書限制。 

十、 職務宿舍申請人之積點計算標準： 

(一) 薪級積點：俸點(俸額)每二十元折算一點(小數點保留)。 

(二) 年資積點： 

自具備該類職務宿舍申請資格日起計算每滿三個月為一點，不滿三個月

者不計。如年資中斷後又返校任職者，不計其中斷之年資；留職停薪期

間亦不計其年資。 

(三) 教師部分： 

１、教授四十點，副教授三十二點，助理教授二十四點，講師十六點，

研究人員及其他經校長核定相當本校專任教師資格者積點比照同

等級教師。 

２、職員、契僱人員、職工部分： 

簡任職員三十點，薦任職員二十五點，委任職員(含駐衛警)二十點，

契僱人員二十點，技工(工友)十五點。 

３、現(曾)任本校副校長年資每年加三點，一級單位主管年資每年加二

點，一級單位副主管年資每年加一點五點，二級單位主管年資每年

加一點，二級單位副主管年資每年加零點五點，不滿一年者不計點。

最高以十點為限，但同一年度僅得採計一項主管年資。 

(四)眷口積點： 

１、申請人之配偶或直系親屬(包括未成年子女或身心障礙賴其扶養之

已成年子女及父母)隨居任所者，每口加計三點，最多算至十二點。 

２、配偶或直系親屬同具申請多房間職務宿舍資格者，應擇一申請借

住，並加計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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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申請單房間職務宿舍者，眷口積點不列入計算。 

(五)考績積點： 

１、職員、職工依最近三年考績計點，甲等每年三點，乙等每年一點，

丙等不計點。 

２、教師、契僱人員按到校日起算，每服務滿一年以二點計算，不滿一

年者不計點。最高以六點為限。 

３、借調期間，考績不予計算。 

(六)自有住宅及距離積點： 

１、申請人居住地點在埔里鎮內三點，台中、彰化、南投境內六點，其

他地區九點(以申請人本人之戶籍所在地為居住地)。 

２、申請人本人、配偶及隨居任所之直系親屬目前於埔里鎮內未擁有自

有住宅者加計十點。 

(七) 身心障礙及等級：申請人具有身心障礙手冊者重度以上者加計四十五

點，中度加計三十點，輕度加計十五點。 

(八)申請人負責業務借用宿舍之需求程度： 

１、有職務輪調或職務特別需要(如需輪值或假日、夜間值勤)，由宿舍

借住人提出相關證明，經宿舍調配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加計五點。 

２、初次應聘專任教師於應聘第一學期(得於應聘前三個月先提出申請)

申請單房間職務宿舍者，加計四十點。 

十一、申請作業程序： 

(一)  申請借住職務宿舍時，申請人應填具申請表及備妥規定證件，經單位

主管簽章後送人事室審查並校正相關資料後，將完成核章程序之申請表

送總務處經管組彙辦。 

(二) 經管組收到申請表後應即依據本要點有關規定計算積點，提調配委員評

審，並簽奉校長核定候配名冊；遇有獲配宿舍者因故放棄時，得由候配

名冊中之候配人員依序遞補，遞補期限自當次調配會議開會後起算三個

月為限。 

(三) 候配名冊核定後經管組應依序填發獲配宿舍通知單，宿舍借住人應於接

獲通知日起十五日內簽訂借住契約書並經法院公證後進住之，逾期未辦

妥者視為棄權，不保留原核借順序。 

(四) 自「借住契約書」簽訂之日起，經管組應通知人事室及出納組自次日起

停發相關費用，並代收宿舍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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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原借住首長宿舍之校長如因任期屆滿，且仍在本校任教者，得改以教師

身分，申請改借其他類型宿舍。 

原借住多房間職務宿舍之人員離職後，其任職於本校之配偶或直系親屬

如同具申請多房間職務宿舍資格者可直接續住其原配住之宿舍，然需重新辦

理宿舍借用契約書公證手續。借住期限與其已離職之配偶或親屬已借住期限

併計仍以 15 年為限。 

十三、宿舍調換 

現借住單房間職務宿舍及多房間職務宿舍者，得於每學期調配委員會召開後

一個月內向總務處提出申請調換不同門號(房號)之同類職務宿舍。調換宿舍

之順序以本要點第十點積點計算總積點高者優先，積點相同時抽籤決定之。 

前項申請宿舍調換者應支付原借用職務宿舍之房舍整修費(實支實付)，

但單房間職務宿舍以三千元為限，多房間職務宿舍以一萬元為限。 

每一契約存續期間得申請更換一次，且須重新簽訂宿舍借用契約及辦理

公證程序，其契約期限與原契約同。 

十四、宿舍交還之時機 

(一) 借住期間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在三個月內遷出： 

１、調職、離職、留職停薪或退休者，但因養育三足歲以下之子女依法

留職停薪者，不在此限。 

２、專任教師改為兼任者。 

３、職務調整後，不具備借住資格者。 

４、對所借之宿舍未由本人或其眷屬親自住用者。 

５、多房間職務宿舍借住人員獲政府輔助、補助購置或承購購置住宅者

應於獲輔助或補助後三個月內騰空遷出。 

(二) 以有眷申請借住多房間職務宿舍，而眷屬未隨住者，須於第一次催告日

期起一個月內遷出。 

(三) 受撤職、免職處分時，應在一個月內遷出。 

(四) 宿舍借住人在職死亡時，其遺眷應在三個月內遷出。 

(五) 其他事項經宿舍調配委員會決議需交還者。 

十五、未在本要點第十四點規定期限遷出宿舍者，即依法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收

回。無權占用宿舍期間，宿舍借住人除應給付本校損害賠償外，並給付以

下之懲罰性賠償金： 

(一) 遲延一個月至三個月，每個月以現行宿舍管理費計算標準二倍計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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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遲延四個月至九個月，每個月以現行宿舍管理費計算標準五倍計罰。 

(三) 遲延十個月以上，每個月以現行宿舍管理費計算標準十倍計罰。 

本校因前項原因涉訟所生之各項費用(含律師費用)，宿舍借住人應負賠

償責任。 

十六、宿舍借住人應按月繳納宿舍管理費並扣回房租津貼；宿舍管理費之收費

標準另訂。 

依據本要點第九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並核定配借者，按前項收費標

準一點五倍收費(調整後金額四捨五入至百位數)。 

十七、宿舍借住人應自行負擔自用電話、水電、瓦斯等費用，收費標準另訂之。 

十八、宿舍借住人對宿舍內外之整潔，應自行負責清掃保持，並請配合宿舍服

務人員共同維護公共設施及宿舍庭園內之清潔衛生。 

十九、多房間職務宿舍之設備及家具，不得由學校提供，現提供之設備及家具

將不再維修令其自然損壞淘汰，並不再補充新品。單房間職務宿舍內必備之設

備及家具，由校方視經費狀況，自行規定種類、數量供借，宿舍借住人不得指

定添置。 

宿舍借住人於進住時應按本校供應設備及家具種類、數量，確認無誤後

簽收設備家具清單。 

二十、宿舍借住人應實際居住，不得將宿舍全部或一部出租、轉借、調換、轉

讓、增建、改建、經營商業或非法使用及存放危險物品，影響公共安全或

造成其他住戶損害者。 

宿舍管理單位查明宿舍借住人有違反前項規定情形或占用他戶宿舍

時，應即終止借用契約，並責令搬遷，該宿舍借住人在本校不得再請借宿舍。 

二十一、宿舍設施檢驗及修繕： 

(一)總務處每年應定期檢驗宿舍之水電、公共設施及安全，修繕以影響住戶

安全，房屋建築結構體(屋頂、牆面及管線滲漏)及公共設施優先，並以

維持功能正常使用為原則。 

(二)除定期檢驗修繕外，宿舍借住人發現有影響居住安全等重大損毀，而該

損毀不可歸責於宿舍借住人者，應於總務處電子服務系統填寫請修單送

總務處（營繕組）彙辦處理，但若可歸責於宿舍借住人或屬消耗性物品

修繕應由宿舍借住人自行負擔相關費用 

二十二、宿舍借住人如願自費修繕宿舍，應填具自費修繕宿舍申請單，送請總

務處(營繕組)核簽校長或其授權人批准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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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修繕所增設之工作物，於遷出借用宿舍時應歸本校所有，宿舍借住

人不得拆除，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本校補償。 

二十三、宿舍借住人提前退宿時，應於 1 個月前填寫退宿通知單送總務處保管

組，以利相關作業。 

二十四、宿舍借住人遷出宿舍時，應將借住宿舍及配置設備與其他借用之公物

交宿舍財物保管人點收，對於因宿舍借住人過失而短缺或損壞者應完成賠

償與修復並補行點交，各項配置設備應保持堪用狀態，但因自然耗損損壞

之部分不在此限。 

二十五、宿舍借住人遷出時，應恢復宿舍原狀，其留置於原借住宿舍之私人物

品 3 日內未搬遷者，視同拋棄，由校方逕行雇工清除並由原宿舍借住人負

擔清運費用。 

二十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行政院頒訂宿舍管理手冊之有關規定辦理。 

二十七、本要點經調配委員會審議，行政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